
序号（不分先后） 反馈部门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区民政局 无意见 已采纳

2 区审计局 无意见 已采纳

3 区城管分局 无意见 已采纳

4 区发改委 无意见 已采纳

5 区妇联 无意见 已采纳

6 区精神文件创建推进中心 无意见 已采纳

7 区科技局 无意见 已采纳

8 区司法局 无意见 已采纳

9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无意见 已采纳

10 区委办 无意见 已采纳

11 区委宣传部 无意见 已采纳

12 区医保局 无意见 已采纳

13 区税务局 无意见 已采纳

14 区文旅局 无意见 已采纳

15 共青团埇桥区委 无意见 已采纳

16 区直机关工委 无意见 已采纳

17 区财政局 无意见 已采纳

18 区总工会 无意见 已采纳

19 区统计局 无意见 已采纳

20 区卫健委 无意见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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